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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）增加老人戻宦古臣圭靈：（一）膜典加鹵展工商各業3改善目前失業惡劣環境。（二）提高加國在國際聲譽。

福桃實以土中養老人應享受七十義6（卤）在過去四年半，誰人給華僑在移民例，所受的痛苦及侮辱，相信 
華僑們很南楚，后由黨是以公碗1亂段；種族平等。請勿忘記選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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